湖南文理学院文件
校政字〔2015〕26号


湖南文理学院
关于印发《湖南文理学院学生转专业实施细则》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湖南文理学院学生转专业实施细则》经学校研究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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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文理学院

2015年9月22日

湖南文理学院学生转专业实施细则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第21号令）文件精神，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学生转专业工作，加强学籍管理，特制订本细则。

第一条 学生原则上按录取专业就读，确需转专业者，可于规定时间提交申请。无特殊理由，受理期过后不再考虑转专业问题。

第二条 学生转专业原则上限于一年级。第一学期末至第二学期初集中办理。

第三条 学生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可申请转专业：

1.第一学期考试课程平均成绩排名位于所在专业年级的前50%；

2.因身体原因，经学校指定的医疗单位检查、学校专家组认定，证明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本校其他专业学习。

第四条 下列情形不允许转专业：

1.跨大类转专业的（按教育部有关规定执行）；

2.被录取为“国际学院”学生要求转出的；

3.在校受过记过及以上处分的；

4.其它不符合转专业的情形。

第五条 转入专业，不突破标准班额最高限，不另扩班；转出专业，原则上不低于标准班额最低限。

第六条 当某专业申请转入人数超过标准班额最高限时，按申请者第一学期所修共性课程考试成绩排队（个别专业若无相同课程则对相近课程做当量处理，相近课程由相关学院认定），分高者优先。

第七条 如学生本人高考分数高于转入专业在生源地的最低录取分数，可直接转入。

第八条 办理转专业的流程：

1.公布转专业计划。每年12月中旬左右，教务处公布各专业可接受转入学生数；

2.学生申请和转出学院审核、公示。第一学期末，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填写《湖南文理学院学生专业调整申请表》，交所在学院审核。学院将审核通过后的拟转出学生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后，将拟转出学生名单汇总表和学生个人申请表报送教务处。

3.学校复核与研究。第二学期开学初，教务处对各学院上报的转专业对象进行复核、排队，最终确定转专业学生名单并向全校公示。

4.办理转专业手续。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后，由教务处将最终确定的转专业学生名单及学生转专业通知书送相关转出学院。学生持转专业通知书到转入学院报到。各转出和转入学院为转专业学生办理相关手续，包括学籍异动处理、教学安排、宿舍安排等。

第九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学校此前颁发的其它文件涉及转专业规定与本细则所列条款不符的以本细则为准。

第十条 本细则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湖南文理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5年9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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